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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一、为加强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以下简

称“考试”）工作管理，严肃考风考纪，规范对违规违纪行

为的认定与处理，维护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确保

考试的公平、公正，制定本规定。 二、本规定所称考生，是

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有关规定参加考试的

人员。 本规定所称考试工作人员，是指参加自治区会计从业

资格考试命（审）题、监考、主考、巡视、评卷等人员和考

试主管部门及考试机构的有关工作人员，以及参与考试工作

的其他工作人员。 本规定所称违规违纪行为是指参加考试的

考生及考试工作人员的违规违纪行为。 三、各盟市考试管理

机构，对参加考试的考生及考试工作人员的违规违纪行为，

应当按照本规定，认真处理。 四、对违规违纪行为的认定与

处理，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

，适用法规准确。 五、考生在考试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其

相应的考试成绩按无效处理： 1．未在试卷的指定位置填写

姓名、准考证号的或在密封线外填写姓名、准考证号等； 2

．在试卷和答题纸上做明显标记的； 3．考生未使用蓝色、

黑色、蓝黑色墨水钢笔或圆珠笔，而使用其他书写工具答题

的； 4．在试卷密封线外和草稿纸上答题的； 5．试卷上字迹

模糊、潦草、辨认不清或在试卷上使用涂改（修改）液的。 

六、考生有下列违规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考试科目的考

试成绩： 1．抄袭他人答案或有意提供给他人抄袭的. 2．以交



头接耳、打手势、夹带资料、传递纸条等方式传接信息的；

3．擅自将背包、书籍、纸张、笔记、报刊、手机、寻呼机、

电子记事设备等用品带入考场座位，经警告不予改正的； 4

．故意损毁试卷，或将试卷、答题纸和草稿纸带出考场的；

5．未在规定座位参加考试，或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允许擅自离

开座位或考场的； 6．在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卷，或考试

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卷的； 7．在考场及禁止的范围内，

扰乱考场秩序，影响他人考试的； 七、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属于严重违规违纪行为，责令离开考场，并取消其全部

科目的考试成绩，： 1．委托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考试的； 2．

由他人在考场协助答题的； 3．本人离开考场后，在该考试

未结束前，出卖试卷答案的； 4．与考试工作人员串通作弊

或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5．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 八、对

代替他人参加考试的人员，通报其本人所在单位。 九、对无

理取闹、扰乱考场秩序、辱骂监考人员、威胁他人人身安全

的考生，取消其当年考试资格，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

处理。 十、监考人员发现考生有违规违纪行为，应当在《考

场情况报告单》中如实填写违规违纪考生姓名、准考证号、

考试科目、违纪事实等，由考试管理机构根据“违纪”记录

，按上述规定进行处理。 十一、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属于违规违纪行为，考试管理机构必须立即停止其从

事考试工作，并取消今后继续从事考试工作的资格，情节严

重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1．违反考试报名、命

题、试卷运送及保管和交接、试卷评阅及登分等有关规定的

； 2．丢失或损坏试卷，造成试题泄密的； 3．丢失或损坏初

级会计电算化考试试卷密钥盘，造成考试无法正常进行或试



题泄密的； 4．因失职造成考生未能如期参加考试，或使考

试工作遭受重大损失的； 5．不认真履行监考职责，造成考

场秩序混乱的； 6．纵容、包庇考生作弊的； 7．擅自为考生

调换考场或座位的； 8．考试期间擅自将试卷带出或传出考

场的； 9．考试期间提示或暗示考生答题的； 10．参与或组

织考试作弊的； 11．因命（审）题发生严重错误，造成不良

后果的； 12．在评阅卷工作中，擅自更改评分标准或不按评

分标准进行评卷的； 13．擅自修改考试成绩的； 14．其他违

规违纪行为。 十二、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定点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属于违规违纪行为，考试管理机构必须停止其从

事考试工作，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取消作为考试定点单

位的资格： 1．考试考务准备工作混乱，导致考生无法进行

正常考试的； 2．丢失或损坏试卷密钥盘，造成考试无法正

常进行或试题泄密的； 3．不认真履行考点职责，造成考试

纪律混乱的； 4．纵容、包庇考生作弊的； 5．考试期间提示

或暗示考生答题的； 6．参与或组织考试作弊的； 7．工作失

职造成考试成绩库丢失或无法上报的； 8．擅自修改考试成

绩的； 9．其他违规违纪行为。 十三、本规定中未涉及的其

他违规违纪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可参照人事部《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违规违纪行为处理规定》执行。 十四、本规定自发布

之日起执行。 【把会计从业加入收藏夹】★【更多资料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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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